
三明市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情况
（2025年10月）
一、12家总医院运行情况
（一）1- 10月份12家总医院运行情况:医药总收入314909.61万元，比去年同期322728.16万元减少7818.54万元，下降2.42%（不含体检、疫苗接种和结算差额等收入的医药收入为259329.93万元，比去年同期279817.9万元，减少20487.97万元，下降7.32%）。其中：医疗服务收入161843.82万元，占医药收入51.39%（床位收入8623.48万元、手术治疗护理等服务收入136168.14万元、结算差额17052.21万元），比去年同期153153.64万元,医疗服务收入增加8690.19万元，增长5.67%；检查化验收入61995.92万元，占医药收入19.69%，同比下降13.49%；药品收入65597.45万元，药占比20.83%，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6.58%、下降0.93个百分点；卫生材料收入25472.41万元（其中高值耗材收入12744.21万元），占医药总收入8.09%，比去年同期8.58%，下降0.49个百分点。入院人次255189人次，比去年同期272444人次，减少17255人次，下降6.33%；门急诊人次5688583人次，比去年同期5650918人次，增加37665人次，增长0.67%；每门诊次均费用203.93元，比去年同期209.66元，减少5.74元，下降2.74%；出院者平均费用6883.25元，比去年同期6825.24元，增加58.01元，增长0.85%。
（二）10 月份12家总医院运行情况
1. 医药收入 ：10月份12家总医院医药总收入31299.27万元，比去年同期29193.88万元，增加2105.39万元,增长7.21%。其中：医疗服务收入16761.56万元，占医药收入53.55%（床位收入886.63万元、手术治疗护理等服务收入14244.94万元、结算差额1630万元），比去年同期13981.68万元, 医疗服务收入增加2779.88万元，增长19.88%；药品收入6198.84万元，比去年同期6467.25万元，减少268.41万元，下降4.15%。
2.工作量：10月份12家总医院入院人次数25971人次，比去年同期24637次，增加1334人次，增长5.41%；门急诊人次数553597人次，比去年同期549146人次，增加4451人次，增长0.81%。
（三）主要指标分析
医药总收入。1-10月份12家总医院医药总收入同比下降2.42%（不含体检、疫苗接种和结算差额等收入的医药收入同比下降7.32%），增长率均未超过考核要求（三级医院考核要求为10%，二级医院考核要求为8%）。
医疗服务收入占比。1-10月份12家总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医药总收入51.39%，其中：市第一医院47.10%、三明市永安总医院50.68%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54.09%、大田县总医院57.11%、明溪县总医院51.43%、清流县总医院53.64%、宁化县总医院57.59%、沙县总医院50.26%、尤溪县总医院49.58%、将乐县总医院54.37%、泰宁县总医院57.81%、建宁县总医院53.02%，所有总医院均完成了考核指标。
检查化验收入比。10月份12家总医院检查化验收入占医药总收入的19.19%，比去年同期的21.34%，下降2.15个百分点。
药品与卫生材料占比。10月份12家总医院药品与卫生材料收入占医药总收入的27.26% ，比去年同期30.77%，下降3.51个百分点。
住院率。10月份12家总医院住院率4.69%，比去年同期4.49%，增长0.20个百分点。
次均费用。10月份12家总医院每门诊次均费用203.92元，比去年同期的208.06元，减少4.14元。出院者平均费用6790.77元，比去年同期7086.00元，减少295.23元。
二、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情况
1-10月份基层医疗机构医药总收入38612.84万元（其中村所收入4799.01万元），去年同期43319.89万元，同比减少4707.05万元，下降10.87%，其中：医疗服务收入11480.85万元，占医药收入29.73%（床位收入691.54万元、手术治疗护理等服务收入10789.31万元，结算差额85.93万元），去年同期12525.70万元, 医疗服务收入同比减少1044.85万元，下降8.34%；检查化验收入1595.14万元，同比下降31.61%；药品收入25403.39万元，去年同期28325.70万元，同比减少2922.31万元，下降10.32%，药占比65.79%，去年同期65.39%，同比增长0.40个百分点；卫生材料收入133.46万元，较去年同期136.22万元，同比减少2.76万元，占医药收入0.35%，较去年同期0.31%，同比增长0.03个百分点。入院人次39862人次，去年同期58513人次，同比减少18651人次，下降31.87%，其中明溪县、泰宁县、宁化县分别下降63.05%、51.11%、46.50%；门急诊人次5105770人次（其中村所诊疗1662771人次），去年同期5103351人次，同比增加2419人次，增长0.05%（基层诊疗量占比为47.30%，较去年同期的47.45%减少0.15个百分点）；每门诊次均费用68.39元，去年同期73.31元，同比减少4.91元，下降6.70%；出院者平均费用903.19元，去年同期978.00元，同比减少74.81元，下降7.65%。


